浙江省永康市教育系统2026年赴高校第二批人才引进事业编制教师公告
为满足我市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永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永康市教育局联合开展2026年人才引进事业编制教师工作。

一、引进条件

政治素质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有志于长期在永康市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工作服从组织安排和调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除特别注明年龄的，均要求35周岁以下（1991年1月1日以后出生）。引进对象应具有与应聘岗位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不含专升本、自考本科），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博士研究生；
2.省重点建设高校（不含省市共建、独立学院、教学点，下同）或QS排名前50名以上层次高校毕业的2026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且本科毕业于省重点建设高校师范类专业或“双一流”建设高校；
3.教育部第一轮公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2026届毕业生或C9联盟高校2026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4.师范类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如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及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师范类专业本科2026届毕业生，且在校期间综合成绩排名为其所读学院同专业前70%；

5.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实验班的师范类专业本科2026届毕业生，且在校期间综合成绩排名为其所读学院同专业前40%，或曾获校级优秀毕业生、三好学生以上相当层次的荣誉。
二、引进计划（共126人）


	高中
	岗位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政治
	历史
	地理
	通用技术
	心理健康
	专业课

	永康一中
	岗位1
	
	
	
	
	
	
	　
	1　
	　
	　
	　

	
	岗位2
	2
	1
	　
	　
	2
	1
	
	
	
	
	

	永康二中
	岗位1
	1
	3
	1
	
	　
	2
	1
	1
	　
	　
	　

	
	岗位2
	　
	1
	　
	　
	1
	1
	　
	1　
	　
	　
	　

	明珠学校
	岗位1
	　
	2
	1
	　
	　
	　
	　
	　
	　
	　
	　

	
	岗位2
	　
	　
	1
	　
	　
	　
	　
	　
	　
	　
	　

	南苑中学
	岗位1
	1
	2
	4
	　
	1
	3
	　
	4
	　
	　
	　

	
	岗位2
	　
	3
	　
	1
	2
	　
	　
	2
	　
	　
	　

	永康六中
	岗位1
	1
	1
	1
	　
	　
	1
	1
	2
	　
	1
	　

	
	岗位2
	　
	1
	　
	　
	　
	　
	　
	　
	　
	　
	　

	职技校
	岗位1
	1
	2
	　
	　
	　
	1
	1
	　
	　
	　
	电工电子2，外贸1，计算机1，旅游1

	
	岗位2
	1
	　
	　
	　
	　
	　
	　
	　
	　
	　
	　

	荷园高中
	岗位1
	1
	2
	3
	　
	2
	4
	2
	2
	1
	　
	　


	初中
	岗位
	语文
	数学
	英语
	科学
	社会
	信息

	教进附中
	岗位1
	2
	1
	1
	
	1
	

	明珠学校
	岗位1
	
	1
	
	
	2
	　

	永康三中
	岗位1
	1
	1
	
	
	
	1　

	永康中学
	岗位1
	
	
	
	
	2
	1　

	永康五中
	岗位1
	
	2
	2
	2
	1
	　

	
	岗位2
	
	1
	
	
	1
	

	紫微中学
	岗位1
	
	1
	1
	1
	2
	　

	
	岗位2
	1
	1
	1
	
	
	　

	实验学校
	岗位1
	1
	2
	1
	1
	1
	　

	
	岗位2
	1
	
	
	1
	
	　


岗位1所有人员均可选岗；岗位2仅硕士可选岗。

	　
	岗位
	指标
	专业要求
	报考条件

	开放大学
	社会学
	1
	社会学相关专业
	第1条

	
	艺术类
	1
	数字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影视摄影与制作、影视编导等相关专业
	第2-5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
	1
	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相关专业‌
	第2-5条


三、引进程序

（一）报名：采用校园现场报名。网上报名暂不开放。
1.浙江师范大学

时间：2025年11月6日9：30-11：30
地点：浙江师范大学26幢101室

2.湖南师范大学

时间：2025年11月8日9：00-12：30

地点：湖南师范大学（二里半校区）

（二）考试
经资格初审后，由市教育局和市人力社保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考试，采取面试的考试方式。

考试时间：报名后当日
考试地点：校内，具体试场当日通知。
考试形式：面试，内容为结构化面试，面试合格分为70分，成绩低于合格分的淘汰。
（三）签约

根据学校岗位数与考生达成就业意向后签订就业协议，学校将考试入围人员的就业推荐表、就业协议书、荣誉证书等原件提交给市教育局。
（四）体检
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体检，体检参照当年公务员招考体检标准执行，有特殊行业要求的部分体检项目，其标准严于上述规定的，按照《浙江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及操作规定》执行，体检时间另行通知。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为放弃。因怀孕不能参加全程体检的，顺延（限延一次）到下一期教师引进时一并进行体检、考核。

（五）考核
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考察相关规定执行。

（六）公示及聘用
体检、考核合格者确定为拟聘用人员，拟聘用人员名单在永康市人民政府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后，没有问题反映或者有问题反映经查实不影响聘用的，按相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四、其他事项

1.所有应聘人员凡提供虚假信息报名的，或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引进资格的，一经查实，将取消聘用资格。资格审核贯穿录用工作全过程，在各环节发现应聘人员存在不得报考的情形或不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均可以取消其报考资格或录用资格。
2.2026届毕业生须在2026年7月31日之前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留学人员还需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未在规定时间取得并提供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不予聘用。QS高校排名以毕业年度为准。

3.报名时暂不能提供教师资格证的，且试用期内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延期转正，报到之日起两年内必须取得与应聘岗位相适应的教师资格证，否则予以解聘。

4.所有聘用人员须约定不少于6年的服务期，在服务期内未经市教育局同意不得调离或参加其他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市教育局进行解释。

咨询电话：0579-87101243，0579-86468266。

永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康市教育局
2025年10月28日

2

